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兇法
非常。。屢次不惜狗 

命衝鋒。。惟皆被商軍奮 

勇擊敗:
商軍遂乘勝克 

復潘家 
、建昌營、等處 

。侵入源陽城之獸卒？"被 

我軍反攻？肉博 
劇戰。。 

該城得失數次。現還在 

相持中

0

犯遷安縣北之日賊。與
路
臣
氏
於
本
星
期
三
日
。。住
瀋
陽
南
端
爲
匪
擄 

去
也
。

此
案
將
發
生
一
令
人
注
意
之
問
題
：
因
此
案
乃 

在
僞
滿
洲
國
境
內
發
現
。C
而
僞
國
爲
日
賊
之
傀 

儡一 
尙
未
進
美
政
府
之
承
認
、。今
駐
瀋
陽
美
總 

領
事
爲
此
案
竟
須
向
此
未
經
美
國
承
認
之
僞
政 

府
交
涉
一
一
豈
非
咄
咄
怪
事
耶
：

■
華軍向永平退却說

▲
第
百|
九
師
陣
亡
力
百
之
倭
訊 

建
昌
管
十
五
日 
統
一
通
就
社
〕電
。。是
日
倭
賊 

砲
隊
猛
擊
防
守
本
處
之
華
軍
自
壹
拾
几
師
。
華 

軍
向
永
平
退
却
一，永
平
爲
山
海
關
與
北
京
間
鐵 

路
線
內
之
重
要
城
鎭
；
華
軍
退
時"
。遺
下
屍
体 

五
百
具
於
戦
塲
內Co

•
中
東
路
俄
人
理
事

，匿居蘇俄領事館

▲
恐
被
傀
儡
政
府
拘
捕 

哈
爾
濱
十
三
日
電
。
中
東
鐵
路
局
俄
人
理
事
魯 

地
氏
。
是
日
避
匿
於
本
處
蘇
俄
領
事
舘
内
。C

蓋 

恐
被
僞
滿
洲
國
政
府
拘
拿
也
：因
爲
國
政
府
曾 

要
求
蘇
俄
政
府
發
還
被
沒
收
車
輛
云
。。

商軍相遇；互戰極烈
。

。

0
犯喜峰口之獸卒；被宋 

哲元軍猛烈痛擊。。死傷 

極衆？現仍劇戰未已。。 

我軍■

無
變
動
。

9
晶
决
駆
滿
逆
漢
奸
軍
隊 

。由熱河西侵察哈爾、綏 

遠
，各
地
、。

i
n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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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
。。俄、滿
、間之風雲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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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，大有一觸即發之勢

何柱國部六百傷亡說

凍
州
拾
三
日
電
：
本
處
接
飢
：
謂
是
日
何
柱
圆 

所
部
之
兵
在
石
門
寨
左
右
與
倭
賊
血
戰
。何
部 

傷
亡
頗
鉅
：
是
役
何
部
二
百
陣
亡 
四
百
人
負 

傷
云2

•
日賊將犯撫寧

▲
我
軍
救
援
隊
已
開
往
撫
胃 

上
海
拾
四
日
國
際
通
説
社
電
一 "
華
軍
變
倭
之
、抵 

抗
力
雖
强
。C但
被
日
賊
擊
破
一
日
賊
刻
下
向
長 

城
以
南
一
帶
推
進-
冷
口
與
古
北
口
以
南
之
村 

一
舊
日
賊
佔
領
。一我
國
當
道
已
承
認
長
攻
我

*
朱IH
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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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盛顱

▲
出
席
盧
斯
福
所
召
集
之
經
濟
會
議

重
防
線
破
。。故
長
城
以
南
之
我
軍
有
總
退
却
之

上
海T
四
日
電£
 s
 府
財
政
部
長
宋
子
文
：
决
，一
養1
 

一意鵬
II總
銃
盧
斯
福
之
請J

。親
趣
華
盛
頼
參
加
「 

一
一
魔
留
召
集
之
農 ®
霧
級
曲
，

II..®:
濟

聞
日M
自
佔
冷
口
後-
將
進
犯
撫
縄
，、此
地
在

庞
冷
目
南
端
十
五
英
里
。
我 8
 之
救
援
隊
已
趕

初
級
會Si

亀
後
。.。宋
我B^M

$

作
申
國
之
一̂
^
一』以
備
阻
止
日
賊
前
進
云: 

v

^

。畫
於
下
星
期 -■
美
京H

1
院 

二
昆
洋
往
貴
頓
云
。。

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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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。通

—
二千兆助農民案

■
遷安类隋之賊訊

一 

A
倭
酶
將
以
源
東
爲
僚
地 

:書
十
四
日
《聯
令
通 

%.
虺
電
。是
日
像
賊
軍 .華

盛
頓
十
三
日
電"
。本
京
總
簪
斯
福
。。日
前 

一■

曾
提
出
由

—
撥
款
二
千
兆
元
。一
以
解
救

一
國
內
農
民
困
苦
案
：
是
自
已
護
下
犠
院
通
過.qp

唐
e.
  第
之
抵
抗
冨
破
後a
面
^
®

®' 
星
城
以
一
並
由
下
院
送
交
上
議
院
討
論
此
議
案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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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B-爲 

一南「帶
推
進
。。賊
軍
已
佔
領
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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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長
城
以
南
地
域
：
賊
軍
之
圭
力
戦
線
九
由
石Wj
款
將
和
屋
膻
间
；
川
痴S]

«!$.̂J
封
云
。 

一
門
寨
起
至
撒
河
橋
止
。。此
線
長
約
百
零
五
英
里
一
一.

"

——

。。石
門
寨
距
山
海
關
西
北
約
十
英
里
。。而1

撥
二
千
兆
元
借
與
家
屋
被
典
押
之
農
民
。
使
之

日賊脫離海牙國際法庭

東
京
十
四
日
聯
合
通
訊
社
電
？
倭
阈
自
退
出
盟 

會
後 
有
餐
海
牙
國
際
法
庭
之
可
能
性 
因
據 

今
日
説
稱
：
倭
外
交
官
頃
在
荷
蘭
首
都
海
才
城 

與
荷
國
外
交
當
軸
曝
仲
裁
約

—協
商
此
約
將 

近
完
成
時
。。倭
外
交
化
表
忽
生
異
繕
。
盞
日
賊 

"
表
反
對
該
約
載
有
一
款
該
款
爲
何:
卽
凡 

荷
倭
兩
國
間
遇
有
爭
執
事
件
。須
交
國
際
法
庭 

公
判
，日
賊
不
欲
加
入
此
條
，因
日
賊
以
該
法 

庭
爲
盟
會
機
關
一C今
倭
旣
退
出
盟
會
，將
來
或

橋
乃
在
喜
峰
口
之
南
？一

由
毋
知
賊
軍
圖
將
華
軍
盡
逐
雕
潔
河
東
岸
： 

漂
河
由
熟
河
省
發
源
。
流
經
萬
里
長
城
而
注
於 

遼
東
灣
一
。此
溜
距
長
城
東
端
之
山
海
關
約
五
拾 

英
里)
。

據
可
靠
訊
稱
。。日
賊
將
以
漂
河
東
岸
之
地
爲
緩 

衝
地
帶
。。使
「滿
洲
國
」與
華
北
分
離
：
此
緩
衝 

地
帶
將
歸
倭
「滿
」軍
隊
統
治
云
一
。

美教徒在東三省被擄案 

4
美
政
府
訓
令
美
領
事
向
僞
國
交
涉 

華
盛
頓
拾
三
日
電
。
本
京
國
務
院
是H
訓
令
駐 

瀋
陽
美
國
總
領
事
與
僞
滿
洲
國
及
日
賊
軍
事
當

須
脫
離
該
法
庭
也"

•
法女飛行家駕机往倭京

▲
已
由
滬
飛
抵
漢
城

軸
交
涉"
以
便
整
教
士
呢
路
臣
起
擄 
蓋
呢
香
港
十
三
日
電
。法
國
女
飛
行
家
希
路
氏'
。今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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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處
駐
片
薯
舊
綸
昌
舖
位
籌
款O

盘■

耿
唐

S3

日
塲
由
下
午
貳
皆
起
至
四
時
止
、 

潮#5

代
晚
塲
由
人
時
起
至
拾
時
止

由
四
月
五
日
起
輪
流
値
日

。

▲
五
日 
關
祟
頴 
雷
卓
平 
廖
伯
良 
周
成
鋸 
林
立
寛 
一 

伍
善
予 
曾
行
泉

▲
六
日 
葉
求
茂 
葉
春
華 
林
煥
庭 
余
玉
中 關®

®

 

薛
仕
杰 
曹美定一

▲
七
日 
李
日
如 
林
普
慶
李   

«.
生一 
葉
求
鈞 
侯
民
壹 

李
給
珉 
高
福
宇

▲
八日 
陳
宜
耀 
高 
練
吳
在
約 
吳
照
光 $^^

 

周
振
河 
黃
寄
生

▲
九
日 
胡
峰
卓
蘇 
沃
胡
英
三 
李
摄
吳
、經楫一

‘吳
品
林
賢
秋

■
拾
日 
趙
屛
珊 
周
耀
初 
雷
家
奕 
叠
棠
 
李
佗9
 

馬

福

崇

.

▲
拾
壹 
曾
雲
峯 
何
登
任 
孫
溢
芳 
劉
，
奕 
陳
器
 

黎
俠
氏 
林
德
調 

•
，+
二 

▲
拾
貳 
朱
廣
雄 
黃
文
甫 
余
文
中 
盧
啟
元 
李
矩
悅 

鄭
漢
持 
蔡
英
煦
， 

！ 
二

▲
十
三
吳
季
謙 
林
逸
如 

St

厚
沾 
周 
來 
蔡
傑
夫 

$
%
 
高耀亜一一

■
拾
四 
徐
如
悅 
鄭振秀一 
沈
潤
連 
苗
文
 
S
R
V
 

黃i
-
 
陳
平
章
， 

二汇 

A
拾
五 
張
炳
堅 
葉
求
欽
， 
關
若
愚 
養
殖
蔡
來
夫
： 

趙
邦
立 
黄
樹
柏 

• 

▲
拾
六 
劉
繼
容 
黃
蘭
崑 
黃
齒
强 
曹一 
振 
兽
置
/
 

黃
寛
珠 
陳 
潤

▲
+

七一 
蒋
安
慧 
黄
昂
潍 
黄
灼
世 
林
家
俊 
^
^
隆一 

梁
任
農( 
雷

學

溢

宀

.

大
宗

弟
至

增
城
十
淨
豚
苗
米

-
號
新
靚
麟
苗
米
一 

1

號
新
花
萱
粘
米"

一 頂靚生油 
正涉田柚

大肉甜蘸一 
雪
旻 

(
各種水貨 
足味鹹 

僑胞光顧 
極表歡

代理上海華夏葯房 

添精丸每鱒銀五毛 

電
話 
德
忌
利
市
五
五
人
三 

劈兀發司理李II

謹啟

相
胃
总
旦

.:-? 学
套
：- 
• 
• 

一"

一國 
。何
用
吾
人
之
捐
助
乎
，。

一 
然
則
實
行
我
先
師
之
遣
教
乂
如
何
。。則
我
先 

一
師
創
盟
立
會
之
本
旨be
觀
各
房
旗
號
之
標
語
可 

一
知
提
我
帝
五
一
房
旗
號
。。非
皆
有(
川
大
丁
首 

丁
順
天
行
道
之
標
語
乎
。
蓋
取
易
經(
湯
武
革
命 

丁
順
乎
天
而
應
乎
人
〕；又
尙
書 
作
善
大
降
之 

一百祥"
。作
不
善
天
降
之
百
毬
之
義
。以
監
督
政 

一
贋
、維
持
天
道
。。法
至
良
也
。。吾
洪
人
富
善
繼 

.
^
z
^
.
。善
述
先
師
之
事)
。奉
行
天
罰
二
一
除 

解
兇
一
。日
賊
乘
我
水
災
內
亂 

C

無
故
侵
佔
我 

•國
土
、殘
殺
我
人
民
。。固
大
背
天
理

…
吾
洪
人 

.整
誓
死
奮
鬥
。、復
我
國
仇
。。雪
我
点
恥
。•
殲 

一
滅
屡
獸
。，一
以
明
天
理?
然
對
於
直
接
間
接)
。引 

倭入寇一一 
賣
國
求
榮
，。害
民
利
己;
藉
端
發
財 

一
之
普
。更
爲
友
逆
天
道
。。而
更
應
誅
滅
者
也 

丁
故
吾
晏
應
就
先
師
創
号
會
之
今
日
起
，。 

健®
^

精
神P  

1

新
齟
結
勢
力;
從
新
實
行 

一̂
^
道
之
先̂
^
;
以
拯
救
今
日
之 國
難

一一 
昨
晨
七
羣
駐
上
海
前
員
來
電
云 

d

之冷口，建昌營
雖

一 
於十一日w

e

佔

-111$81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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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處。关
强 

一 至
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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©
至
平
疊
日
賊
。磁
宋 

暂
元
鬓
得
大̂
^
一。。 

:
損失甚大。。

一€)張學良於十三日過港 。

。

惟不敢登岸一。曾對訪員 

稱一。不
聞
問
國
事
此
行 

赴意。。約留六個月。c 

6
江門、陽江、之長途電話

。

(

現已完成： 

今
晨
接
香
港
訪
員
來
電

e
商震於昨日下令反攻冷 

一 
口
。̂
^

戰一®
^

Yat  Ping  W
ong  

422  C
olum

bia  Ave,  

Vancouver-  B
・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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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話
 Soy  597^^

統
理
男
女
老
幼
內
外 

全
科
花
柳
奇
難
頑
症 

在
別
埠
將
病
原
群
細 

函
吿
可
能
對
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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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敗
名
本
公
所
舉
行
週"
紀
念
荷
蒙
各
團
體
派
來K
表
及
各
界
男
一 

女
僑
胞
惠
來
祝
詞
儀
金
同
人
等
拜
領
之
下
感
激
殊
深
謹
豈
報
章 

以
鳴
謝
幅點

城

華
僑
拒
日
後
援
會
代
表
黃
煥
敗
祝
詞
儀
金
一
元 
黃
章
森
儀
金
一
元 

警
此
鐘
劇
社
代
表
馬
積
三
祝
詞
儀
金
二
元 
周
樹
森
陳
聯
三
祝
詞 

黃
江
夏
分
堂
代
表
黃
彩
謀
祝
詞
儀
金
貳
元 
黄
如
松
祝
電 

朱
沛
國
堂
代
发
朱
自
克
祝
詞
儀
金
貳
兀 
差
厘
焯
祝
電 

合
益
隆
寶
號
祝
詞
儀
金
貳
元 
廣
利
源
寶
號
祝
詞
儀
金
壹
元 

餐
館
聯
合
會
代
表
胡
養
民
祝
詞
儀
金
二
元 
中
國
國
民
党
分
部
祝
詞 

基
督
教
協
和
會
祝
詞
生
花
一
座 
馬
金
紫
堂
代
发
馬
鮫
强
祝
詞 

域
埠
新
民
國
報
祝
詞 
雲
埠
中
華
會
館
祝
詞 
拒
日
救
國
會
祝
詞 

雲
鳩
致
公
掌
辦
事
處
祝
詞 
大
漢
公
報
祝
詞 

姐
市
粦
坤
蔡
仰
儀
金
壹
元 
溫
地
辟
警
魂
白
話
劇
社
祝
詞 

穩
梳
埠
中
國
國
民
党
區
党
部
祝
詞 
平
民
劇
社
祝
詞 

温
寧
暗
市
當
中
國
國
民
党
分
部
祝
詞 
三
民
劇
社
祝
詞 

錦
碌
埠
中
國
國
民
党
分
部
祝
詞 
晨
鐘
劇
社
祝
詞 

列
必
珠
國
民
党
分
部
淪
智
書
社
祝
詞 
聯
警
劇
社
祝
詞 

民
國
卄
二
年
四
月
拾
九
號 

點
城
華
僑
公
所
同
人
叩
謝 

一
詩
云
・
凡
今
之
人
・
莫
如
兄
弟•
諺
云
・
打
虎
又
莫
如
親
兄
弟
，・其 

餘
事
事
皆
可
知
矣
・
或
問
日
，果
何
以
至
此
耶
・
日
・
關
于
大
性
故 

也
，不
必
刑
驅
，不
必
勢
遍
，皆
出
干
自
然
而
然
也
・
匪
特
羣
人 

如
是
・
推
至
西
人
亦
如
是
也•■
匪
特
我
本
姓
如
是
毋
他
如
各
姓
亦 

如
是
也
明
乎
此
，因
有
愛
蓮
總
公
所
之
設
焉
・
設
此
又
將
胡
爲
乎 

，爲
夫
兄
弟
遠
客
他
鄕
・
凡
有
益
干
我
兄
弟
，力
爲
成
之
，有
害
于 

負
弟
，力
爲
除
之
・
與
夫
種
種
慈
善
之
事
，干
其
所
應
爲
者
，又 

莫
不
盡
其
能
力
以
爲
之
也
・
有
决
然
矣
・
邇
若
干
前
創
設
愛
蓮
總 

公
所
之
成
德
伯
，年
已
老
矣
，而
又
于
其
前H
集
衆
兄
弟
所
創
設 

之
聯
衞
部
・爾
時
人
心
寥
差
，遂
至
半
途
而
廢•
・
卒
不
能
達
到
完 

一
滿
目
的
・
計
由
成
德
伯
經
手
收
入
，現
共
存
銀
五
千
壹
百
人
拾
五 

元.
內
我
本
姓
兄
弟
；
共
着
銀
三
千
三
百
八
拾
元
，想
聯
衞
已
不 

成
矣
・
久
貯
此
銀
何
爲
：
因
集
雲
域
兩
埠
愛
蓮
總
支
部
兄
弟
・
曾 

經
公
同
議
决
，當
卽
將
我
本
姓
兄
弟
聯
衞
部
存
銀
，如
數
收
囘
： 

于
各
族
中
，擇
其
兄
弟
之
殷
實
者
・
簽
名
存
貯
銀
行
，保
管
是
欺
。 

免
茲
他
盧
，至
兄
弟
中
，或
有
已
歸♦
已
故
者•
所
存
聯
衞
之
銀
： 

壹
槪
郵
寄
其
家
中
收
囘.
藉
養
家
人
，以
保
全
我
兄
弟
血
汗
之
貲 

，萬
不
能
因
其
人
不
在
：
遂
苟
从
而
收
沒
其
欵
也"
至
于
其
餘
愛 

蓮
總
公
所
未
曾
有
堂
底
者
・
由.兄
弟
捅
函
，，隨
時
加
入
，經
過
這 

番
，于
諸
兄
弟
所
欠
之
年
費.
藉
將
收
囘
大
欵•
・本
總
公
所
于
財 

政
上.
大
有
起
色
：
自
此
可
以
維
持
于
永
久
而
憂
矣
，且
以
後 

事
無
論
大
小
・
幷
可
應
酹
壹
切
有•
兄
弟
如
有
欠
年
費
者
，尤
望
賜 

來•
至
以
爲
要
也
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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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 廿
貳
年
四
月
拾
四
日
啓

■
振
拿
兒
摩
托
公
司
之
貨
車
、、免 除
損
壊
；
而
又 

•
經
濟
、、在
卑
詩
省
之
華
僑
、.、許
多
曾
購
用
之
者 

•
無
不
知
之
；
此
即
爲
本
車
之
最
大
介
紹
、、振
拿

兒
摩
托
公
司
、爲
世
界 

最
大
製
造
家
、請
認
其 

名
與
商
標
、便
令
汝
確 

信
其
貨
真
價
實
、與
乎 

交
易
公
平
、

振
拿
兒
摩
托
静
加
敗

町
一

扌

渦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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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朝香港滙價每百弍上七元 四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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